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8

樓

承辦人：呂佩珊

電話：02-2720-8889/1999轉6350

傳真：02-27205660

電子信箱：edu_rd.23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09310685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本府秘書處「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協助社會團體及各級

學校辦理或參加國際會議活動處理原則」自中華民國110

年1月1日廢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109年11月16日北市秘國字第

1093012662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處為鼓勵社會團體及各級學校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活 

動，提升臺北市形象及國際能見度，旨揭原則於105年11月

18日實施。惟查近年部分個案件常重複向不同機關同時申

請，致使本府資源有重複協助之虞；為鼓勵社會團體來臺

北舉辦國際型會議，查觀光傳播局已提供更加多元獎補助

方式，加以該處協助之經費額度有限，無法發揮鼓勵各界

廣為參與國際事務之初衷，爰予廢止。

三、另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

業，系統流水號為 1090100J0004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興福國中 1091119

*OWAA1096007075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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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國立臺灣戲曲學

院、臺北市立大學

副本：

24


